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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8)04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授权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况：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

经分项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股东会授权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经关联董事王轶磊、胡巍华、回避表决后，以 7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子公司财务资助的事项”，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权力机构审批以下财务资助事项： 

1、授权期限：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之日止；原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应授权自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后自动终止。 

2、授权公司对公司持股比例小于等于 50%的子公司进行财务资助，具体涉

及的子公司及授权财务资助的金额如表（1）所示： 

表（1） 

公司名称 拟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单位：万元） 

浙江信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 

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 1000 

杭州万广置业有限公司（含其子公司杭州祥

瑞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8000 

上海芈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含其全资子公

司舟山龙宇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和舟山龙宇大

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51000 

3、授权内容： 

3.1 因表（1）中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不足以支付项目运营所需资金，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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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各股东提供股东借款进行财务资助以满足其资金需求，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权力机构在表（1）授权的金额范围内批准公司为表（1）中的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 

3.2 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包括存在以下情形： 

（1）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2）单次财务资助金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3）公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上述子公司的其他股东也按

照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本次授权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将提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经关联董事王轶磊、江利雄、胡巍华、华欣、徐晓回避表决后，以 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事项”，同意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权力机构审批以下财务资助事项：  

1、授权期限：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之日止；原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的相应授权自 2017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后自动终止。 

2、授权公司控股子公司按股东出资比例向公司及公司合作方股东提供财务

资助，具体涉及的子公司、资助对象及授权财务资助的金额如表（2）所示： 

表（2） 

控股子公司名称 合作项目 合作方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向合作方股东提供

财务资助金额（万

元） 
公司 合作方 

舟山舟宇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锦澜府邸 

舟基（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广磊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杭

州宝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8% 42% 10000 

黄山广宇西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桃源里 

黄山市工程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广轶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1% 49% 10000 

新昌县广新房地产 锦江府 杭州广轶投资管理合伙 97.96% 2.0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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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有限合伙） 

舟山聚宇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芈杰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舟山龙宇商

业投资有限公司和

舟山龙宇大酒店有

限公司 

舟山半升

洞项目 

上海瑞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 50% 28000 

杭州天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武林外滩 

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 
50% 50% 10000 

合计 —— —— —— —— 59000 

3、授权内容： 

3.1 因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所须，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权力机构在表（2）

授权中的金额范围内对表（2）中的财务资助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3.2 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包括存在以下情形： 

（1）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资助对象提供的财务资助； 

（2）单次财务资助金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3.3 权力机构审议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关联人需回

避表决。 

本次授权事项涉及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将提交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在

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浙江信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宇房产”） 

信宇房产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法定代表人：范嵘。注册资本：30,000

万元，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49％的股权，浙江省浙能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注册地址：杭州市机场路 377 号 2 幢 112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房屋租赁，室内外装饰，工程技术咨询，建筑材料的销售。 

信宇房产具体负责杭州锦润公寓项目开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信宇

房产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如下：资产总额 39,344.94 万元，负债总额 26,985.25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2,359.69 万元，资产负债率 68.59%；2017 年度营业收

入 10,901.37 万元，净利润-2,635.7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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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信宇房产系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董事长王轶磊先生担任其执行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信宇房产系公司的关联方。 

2017 年度，公司对信宇房产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 11,230 万元。 

2.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全景影像”） 

杭州全景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9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

杨政。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上海全景医

学影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注册地址：服务：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CT 诊断专业、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核医学专业、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业)、内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景影像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如下：资产总额 15,239.63 万元，负债总额 2,990.91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2,248.72 万元， 2017 年度营业收入 3,060.37 万元，净利润-457.84 万元。经

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杭州全景影像系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 

2017 年度，公司对杭州全景影像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 200 万元。 

3. 上海芈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芈杰”） 

上海芈杰成立于2017年6月26日，法定代表人：许健康，注册资本：1000万

元。股权结构：公司持有上海芈杰50%股权，上海瑞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芈杰资产总额997.38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97.38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2.6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

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上海芈杰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 

2017 年度，公司对上海芈杰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 66,574.65 万元。 

3-1 舟山龙宇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商业”） 

龙宇商业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2 日，法定代表人：许华芳，注册资本：5000

万元。股权结构：龙宇商业系上海芈杰全资子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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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舟山龙宇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宇酒店”） 

龙宇酒店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2 日，法定代表人：许华芳，注册资本：5000

万元。股权结构：龙宇酒店系上海芈杰全资子公司，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4.杭州万广置业有限公司 

万广置业成立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法定代表人：薛高岳，注册资本金：10,000

万元，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50%，万科南都持有其 50%，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888.5 万元，负债总额 1.33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2,887.17

万元，2017 年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12.84 万元。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正常。 

万广置业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副总裁廖巍华为万广置业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其为公司的关联方。 

2017 年度，公司未对万广置业提供财务资助。 

4-1 杭州祥瑞汽车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产业园”） 

汽车产业园成立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法定代表人：薛高岳，注册资本金：

30000 万元；股权结构：万广置业持有其 49%股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资

产总额 0元，负债总额 0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0元，2017 年年度营业收入 0元，

净利润 0元。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人行信用系统，该公司信用信

息正常。 

5. 舟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基集团”） 

舟基集团注册资本：1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海燕；经营范围：企业

投资与控股，企业管理及咨询，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船舶修造，水利围垦。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舟基集团资产总额689,033.71万元，负债总额427,964.46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73,322.27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208.18万元，

净利润-5,209.56万元。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未

见异常。 

舟基集团为舟山锦澜府邸项目合作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 条的规定，舟基集团非公司关联方。 

2017 年度，公司未对舟基集团提供财务资助。 

6.杭州广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磊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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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城区白云路24号223室-9；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宇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杭州广磊系公司为实施舟山锦澜府邸

项目员工跟投计划专门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其普通合伙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宇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中含关联人江利雄（董事、总裁）和王小

平女士（行政总监、副总裁配偶）。 

2017年度，公司未对广磊投资提供财务资助。 

7. 杭州宝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名投资”） 

宝名投资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戚燕飞，经营范围：服务：

投资管理。截至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所有者权益

3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经查询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未见异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 

2017年度，公司未对宝名投资提供财务资助。 

8. 黄山市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工程建设集团”）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德修。经营范围：房屋建筑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截止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0,127.68万元，负

债总额29,165.20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20,962.49万元，2017年年度营业收入

31,767.05万元，净利润246.08万元。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该公司信用信息未见异常。 

黄山工程建设集团系公司黄山桃源里项目合作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 

2017年度，公司未对黄山工程建设集团提供财务资助。 

9.杭州广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轶投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禧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

实业投资，非证券业务的投资咨询。广轶投资系公司实施员工跟投而设立的合

伙企业。其普通合伙人杭州禧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限合伙

人中包含公司关联人为江利雄（董事、总裁）、陈连勇（总会计师）和廖巍华（副

总裁）。 

2017年度，公司未对杭州广轶提供财务资助。 

10. 舟山聚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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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禧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及咨询。聚宇投资系公司实施董监高跟投而设立的合伙企业。其普通合伙人

杭州禧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有限合伙人中包含公司关联人为

江利雄（董事、总裁）、胡巍华（董事）、华欣（董事、董事会秘书）、徐晓（董

事）、黎洁（监事会主席）、宋鉴明（监事）、白琳（监事）、胡建超（副总裁）、

廖巍华（副总裁）和陈连勇（总会计师）。 

2017年度，公司未对聚宇投资提供财务资助。 

11. 上海瑞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龙”） 

上海瑞龙成立于2010年6月8日，注册资本：10,500万元。法定代表人：许健

康，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瑞龙资产总额52,366.31万元，负债总额24,613.31

万元，所有者权益27,753.00万元。营业收入967.63万元，净利润857.78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公司信用信息未

见异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 

2017年度，公司未对上海瑞龙提供财务资助。 

12. 杭州西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房集团”） 

西房集团注册资本：10060万元。法定代表人：叶晓龙；经营范围：房地产

经营,商品房销售,城市土地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开发；服务:室内外装璜,水电

安装；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截止2017年12月31日，西房集团总额

251333.22万元，负债总额138013.41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13319.81万

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8841.90万元，净利润11501.73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西房集团为杭州武林外滩项目的合作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的规定，其非公司关联方。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该公司

信用信息未见异常。 

2017 年度，公司对西房集团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0万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生上述财务资助时，公司将与交易对方签署《财务资助协议》，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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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资助金额：      万元（以实际资助金额为准）； 

2、财务资助资金适用的利率：         （以实际协议约定为准）； 

3、财务资助期限：         （以实际协议约定为准）； 

4、违约责任；财务资助金额因按协议约定的时间和期限及时归还，若逾期

归还，并要求违约方按照资助金额和逾期时间支付违约金（以实际协议约定为

准）。 

     

四、授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坚定地看好公司第一主业地产行业和第二主业大健康行业发展的

未来，各持股小于等于 50%的子公司经营情况符合公司预期，资产质量及信用状

况良好，为支持公司持股小于等于 50%的子公司业务发展，公司与其他股东按对

参股子公司按照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升其营运能力和资信水平，有

利于快速提高盈利能力，为公司尽早实现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增加。 

(二)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约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公司合作方股东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按出资比例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

股权出资并提供财务资助，在公司控股子公司资金出现盈余时，有按照出资比例

享有暂时使用公司控股子公司富裕资金的权利。富余的资金存放在控股子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低，也存在一定的资金控制风险。为提高公司资金集中度和快速周

转降低风险，在留足项目后续开发所需资金，合理安排归还金融机构及股东的各

项借款后，经各股东协商一致暂时使用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富裕资金对公司及公司

合作方股东财务资助。 

  

五、所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 

(一)对于公司对子公司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公司已在其关键岗位上派驻人

员，参与其日常经营，了解项目投资或开发进度，对财务资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进行客观、科学地评估与判断，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预警并及时采取保全措

施。 

公司权力机构将在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制

度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公司《关联交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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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严格履行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

签署相关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审计部也将对上述子公司发生的

财务资助定期进行内部审计。 

(二)对于控股子公司对合作方股东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首先会根据控股子

公司投资或开发的项目未来资金需求进行预算，经股东协商一致，在留足项目后

续开发所需资金，合理安排归还金融机构及股东的各项借款后，参照地产行业惯

例，按股东出资比例向全体股东财务资助，即出现控股子公司向合作方股东财务

资助的情况。在控股子公司此类财务资助过程中，有合作方股东在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出资金额和未分配利润作为保证，风险基本可控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合作

方股份提供财务资助时，还将对如下事项做出约定：如控股子公司在后续经营过

程中需要追加投资或归还其他借款，而控股子公司账面资金不足以支付时，公司

与合作方股东将按投资比例及时补足资金。如控股子公司完成合作项目的开发，

公司与合作方股东可用从公司控股子公司应分得之利润抵付财务资助款。因此公

司控股子公司对其股东进行财务资助出现偿债危机的风险较小。  

公司审计部也将对前述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财务资助事项定期进行内部

审计。公司还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相关制度规定，严格履行财务资助事

项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制度的要求，在股东大会授权权

利机构审批的范围内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董事会认为：1.对子公司财

务资助（含控股子公司对其子公司的财务资助）授权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方向，有

利于提高子公司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实现。2.控股子

公司对外财务资助事项的授权在公司控股子公司销售资金回笼，出现资金盈余的

情况下，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在留足项目后续开发所需资金，合理安排归还金融

机构及股东的各项借款后，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向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既符

合地产行业的运作惯例，也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风险。 

在发生财务资助时，受资助方将按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险防范措施，上述财务资助事项的违约

风险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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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子公司财务资助和控股子公司对外财务资助的

事项原因合理、定价公允，且接受财务资助的各方偿债违约能力较小，风险可控。 

 

七、公司承诺情况 

公司承诺为在发生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在以下期间，公司承诺不对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八、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财务资助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1）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权利机构审议对子公司的财务资助事项符合

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有利于提升子公司的营运能力和资信水平，有利于快速提

高公司子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其为公司尽早地贡献投资收益，有利于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增加；（2）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权利机构审议控股子公司财

务资助事项，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合作各方的合法经济利益，按地产

行业运作惯例，控股子公司经股东协商一致，在留足项目后续开发所需资金，合

理安排归还金融机构及股东的各项借款后，按股东出资比例向股东提供财务资

助，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可有效控制风险，更好地保护合作各方的合法经

济利益，也有利于各方的进一步合作。 

2、财务资助事项发生时，被资助方会按约定支付资金占用费，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 

3、公司对财务资助采取了恰当地风险防范措施，该事项出现违约的风险较

小。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财务资助包括涉及关联交易财务资助授权事项时，逐

一分项表决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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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提请股东会对各项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审批及相应授

权。 

九、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截至2018年4月26日，公司对持股比例不超过50%的并表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余额为67,374.65万元；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合作股东方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34,300.91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

为62,934.10万元，无逾期金额。 

 

十、其它事项  

公司上述授权事项不存在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十一、备查文件 

1、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2、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相关

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4月28日 




